
註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民健康保險專案辦公室。

壹、 前言

當前我國軍公教人員及勞工﹐有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及勞工保險的老年給
付﹐亦有可支領退休金之制度；農民所參加之農民健康保險（簡稱農保）欠缺老年給
付﹐亦無職業退休金制度﹐農民老年生活保障尚有不足。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107
年9月7～8日）總結論﹐建議政府應整合農民健康保險、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與其
他社會保險﹐並以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簡稱老農津貼）為基礎﹐在不影響農民權益
下﹐建立農民年金制度﹐以照顧農民退休安養生活。另﹐蔡英文總統109年競選政
見為「退休保障多一點」建立農民專屬的退休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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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退休儲金條例」於109年6
月10日公布﹐並經行政院定自110年
1月1日施行。農民退休儲金（簡稱農
退儲金）係由農民與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簡稱農委會）按月共同提繳﹐於
農民年滿65歲或具備一定要件時得請
領之。目前老農津貼制度不變﹐另增
加農退儲金﹐建構雙層式老年農民經
濟安全保障制度﹐農民退休生活保障
水準將由「老農津貼」提升為「老農
津貼」加上「農退儲金」﹐提升農民
晚年經濟生活保障。

有關辦理「農民退休儲金條例」
之補充或執行細節規定﹐農委會依據
本條例第32條規定﹐於109年12月
10日發布「農民退休儲金條例施行細
則」﹐並自110年1月1日施行。

貳、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施行細則部分
條文修正重點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施行細則部分
條文於111年11月15日修正發布﹐
共計修正12條﹐重點說明如下：

一、 為加強審查農退儲金申請人是否
符合未滿65歲實際從事農業工
作之農保被險人資格條件﹐爰參
考「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
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
查辦法」第6條規定﹐增訂農會
必要時得辦理現地勘查或請申請
人列席審查小組說明農業經營方
式。（第5條）

二、 本次修正前已提繳農退儲金者﹐
因農會受理申請時並未請農民說
明農業經營方式﹐為加強審查農
民是否符合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
農保被保險人資格條件﹐爰增訂
農會亦得請農民於現地勘查或審
查小組說明農業經營方式。（第5
條之1）

三、 關於農民申請停止提繳農民退休
儲金﹐農會應辦理事項部分規
定﹐移列於獨立條文規範。（第5
條之2）

四、 配合第5條之項次調整﹐酌修相
關條文文字。（第6條、第8條及
第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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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配合資格審查程序增列農民應說
明農業經營方式之規定﹐修正農
會應報請直轄市、縣（市）政府
備查之文件內容。（第10條）

六、 使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建置之服
務平台線上請領農民退休儲金
者﹐以該服務平台回覆紀錄時間
認定其申請日﹐爰酌修文字﹐以
資明確。（第20條及第23條）

七、 配合雙語國家政策推動﹐並簡化
請領程序﹐對於請領農民退休儲
金者檢附之英文文件﹐得免附中
文譯本。（第25條）

八、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須按月將提繳
農會數之統計表﹐送交勞動部勞
動基金運用局彙整﹐爰配合修正
文字﹐以符實際。（第29條）

九、 增訂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
正條文第32條）

參、結語

政府為健全農民社會安全制度﹐
在現行老農津貼的基礎上﹐進一步建
構農退儲金﹐讓有意願儲蓄退休儲金
的農民﹐能與其他行業同樣享有適當
生活水準保障﹐照顧農民退休安養生
活。為政府照顧農民退休生活之美
意﹐可落實保障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
農民身上﹐對於參加農退儲金者﹐實
有加強審查資格條件之必要﹐以確認
申請人係符合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農
保被保險人資格條件。

此外﹐為配合實務作業需求﹐及
歐洲商會反映現行部分機關之行政程
序對於英文證件仍要求中文譯本﹐似
與雙語政策推動方向不符等情事﹐修
正農民退休儲金條例施行細則相關條
文﹐以更簡政便民並符合實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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